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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
江科大工会〔2023〕38号 

 
 

关于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 
提案征集的通知 

 
各教代会代表团、部门工会： 

经校党委研究决定，校第九届教代会、第十一届工代会第

三次会议定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。教代会提案是教职工行

使民主权利、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，有利于维

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学

校长远发展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践行和发

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，不断推动提案工作迈上新台阶，各代表团

应聚焦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学校中心工

作，坚持精准选题，坚持守正创新，明确征集重点，引导提案

者选题抓得准、问题点得透、建议提得实，共同做好本次教代

会提案的征集工作。现就提案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案征集范围 

1.教代会提案要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进行，提案应符合

学校实际、具有实际价值或作用且属于学校和本届教代会职权

范围内能处理的问题。 

2.关于学校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建议和方案； 

3.关于全校师生切身利益的建议和方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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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职工普遍关心的其他重要事项的建议和方案； 

5.有下列情况的不予立案： 

（1）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问题； 

（2）超出教代会职权和学校管理权限范围的问题； 

（3）未经充分调查、考证，案不符实的问题； 

（4）学校已经明确答复待办的事宜等。 

二、提案征集要求 

1.提案必须由一名教代会正式代表提出，两名及以上的教

代会正式代表附议；以代表团名义集体提出的提案，则必须有

代表团团长签名；每个提案人、附议人都必须亲笔签名。 

2.提案要有题目（案由），有分析（事由），有措施（建议）。 

3.提案必须一事一案，言之有据，分析清楚，建议具体，

简明扼要。 

4.提案力求建立在一定的调研基础上，观点清晰，内容翔

实，有一定深度，体现代表性、全局性，建议措施力求具体、

有可操作性。 

三、提案审核办理 

征集的提案由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根据江科大委〔2021〕

100 号《江苏科技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管理办法》的要

求，确定是否立案。对符合提案要求的提案，给予正式立案；

对不符合立案要求但具有积极意义的提案，作为建议处理送相

关部门和单位参考；内容相同的提案进行并案处理，原提案人

作为共同提案人。 

提案委员会审理后，学校召开提案交办会集中交办教代会

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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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优秀提案评选 

为进一步提高提案办理水平，更好地发挥提案在教代会履

行职能中的重要作用，本次教代会将继续进行优秀提案评奖工

作，对获奖提案给予适当的奖励，对承办先进单位进行表彰。  

五、提案征集办法 

1.《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表》及《江苏科技

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征集汇总表》请见附件。（表格可在工

会网页/下载中心栏目下载） 

    2.提交时，每一份提案或建议一式两份（纸质稿件），同时

提交一份电子稿件；并请按《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

案征集汇总表》格式将本代表团所有提案进行汇总。 

3.各代表团提案收集后，需经各代表团团长审阅并签字。

各代表团请于 2024 年 3 月 1日，将本代表团的提案表、提案征

集汇总表交教代会提案委员会（校工会办公室）。 

4.电子版报送邮箱：just_gh@just.edu.cn,联系电话：

84401077。 

 

附件：1.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表 

2.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征集汇总表 

 

 

江苏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2023 年 12 月 29日 

 

江苏科技大学工会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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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表 

     

提案编号  提案类别  

提案人  单  位  

提案人联系电话  提交日期  

附议人：    1.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3. 

            4.                  5.                  6. 

案 由： 

内 容（可附页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议解决方案（可附页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注：1、提案须一事一议，本表只能填写一个提案内容，附议人至少为二位正式代表。 

2、提案人和附议人须是本届教代会正式代表。 

3、承办部门填写落实情况可在工会网站下载“教代会提案主办及会办单位答复格式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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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处理表 

 

提 

案 

工 

作 

委 

员 

会 

意 

见 

 

 

审核意见： 

1.立案﹙ ﹚；  2.作为意见、建议，由相关职能部门直接答复提案人﹙ ﹚； 

3.退回重提﹙ ﹚。 

 

实施部门： 

经研究确定本提案由贵处负责人负责实施，请于     年   月   日前研

究答复或解决，向主管校领导汇报后，将处理结果填入“承办部门落实情况”

栏内，并向提案人反馈提案办理结果后，再送交校提案工作委员会。 

 

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年   月   日 

校 

领 

导 

批 

示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承

办 

部

门 

落

实 

情

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办部门负责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提

案

人 

反

馈

意

见 

提案人对以上处理意见是否满意，请在以下栏内打√ 

满意  基本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 

附言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签名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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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科技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征集汇总表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单 位 提案人及联系电话 附议人 案由（提案题目） 提案主要内容 提交时间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代表团团长审阅并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
 


